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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李世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立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闫克新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总资产

（

元

） １，８７３，５５２，８７３．２６ １，６６９，１０２，３７２．０５ １２．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４０５，４９２，５８９．７７ １，３７７，１４５，５４１．１５ ２．０６％

股本

（

股

）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３．１４ １２．８７ ２．１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８４，１５８，７７１．４７ １７３，２１９，５９１．９８ ６４．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８，４７４，８２９．１８ １７，３７９，４７９．３６ ６３．８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８，７５０，５４４．６３ －１１０，９３２，１０６．２１ －６５．０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６ －１．０４ －６５．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７ ０．２２ ２２．７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７ ０．２２ ２２．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５％ ５．０２％ －２．９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２．１８％ ４．５６％ －２．３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４６５，０１３．５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９０，７２５．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４７，７５７．０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５７，４１５．５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９．２３

合计

－１，８６４，６３９．２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９７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１７，５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７８，７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７９，７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８３，０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５７３，９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７６，４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邱雪敏

２８３，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侯才水

２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８，２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５，０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

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长

１５３．０１％

，

主要系各部门备用金

、

支付审计费增加所致

；

２

、

存货比期初增长

３１．５７％

，

主要系原材料成本上涨

、

库存商品金额增加

，

项目投入所需材料增加所

致

；

３

、

长期股权投资比期初增长

１５７．５０％

，

主要系对原料基地投资增加所致

；

４

、

短期借款比期初增长

３６１．５４％

，

主要系新增

２

亿元流资借款所致

；

５

、

预收款项比期初下降

４２．５７％

，

主要系预收货款本期确认收入所致

；

二

、

利润表项目

１

、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４．０５％

，

主要系销量增加

、

售价增长所致

；

２

、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０．００％

，

主要系原材料成本上涨所致

；

３

、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７．７９％

，

主要系当期实现增值税增加所致

；

４

、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２．８８％

，

主要系运费和销售服务费增加所致

；

５

、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７．５７％

，

主要系工资及福利费

、

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

６

、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

５１．３５％

，

主要系利息支出减少

、

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

７

、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７６．０９％

，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８

、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０４．２６％

，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

９

、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４．３５％

，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５．０７％

，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产生的现金流较上

年同期增加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６．４７％

，

主要系募集资金到位后资本性支出加大

所致

；

４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６．８８％

，

主要系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李世江先生及其关

联方

（

关联行动人

）

李凌云女士

、

侯红军

先生

、

李祎先生和韩

世军先生

；

本公司其

他股东

；

本公司股东

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

；

李世江先

生及本公司其他主

要股东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

份

，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自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其本次发行前

持有的公司股份

；

前述承诺期满后

，

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本人及本人将来可能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会从事与发行人构成实质性竞争

的业务

，

并保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

参与或进

行与发行人生产

、

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

不

利用对发行人的持股关系进行损害发行人及

发行人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

本人若违

反上述承诺

，

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

部归公司所有

，

若给公司造成损失

，

将给予足

额赔偿

。 ＂

较好地履行了承诺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以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１００．００％ ～～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７，１９７，６４３．２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产品需求量增长

，

价格上扬

，

综合毛利率上升

；

２、

产品结构调整

，

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多 氟 多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常学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龙声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志臣

公司负责人常学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龙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志臣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２，７９６，８４３，９３８．３８ ２，７８５，８０６，０９６．３１ ０．４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５１０，６１４，７７６．２５ １，４９５，８２２，０９８．４０ ０．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６８２４ ２．６５６ ０．９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９３，６０１，４９３．９７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４３８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７９２，６７７．８５ １４，７９２，６７７．８５ －２９．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２６３ －２９．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２４７ －３１．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２６３ －２９．０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９８ ０．９８

减少

０．４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９２ ０．９２

减少

０．５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１，３１５．６９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

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７５０，７４３．７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８９，００２．６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９，８４３．０７

合计

８９８，５８７．６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５，１２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２，９７０，５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２，９７０，５８５

中国银行

－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９４３，２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９４３，２０７

中信实业银行

－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５，３３１，４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３３１，４８６

北京北邮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４，６２０，０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６２０，０８９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

分红

１４，５１６，０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５１６，０８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２，３９３，０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３９３，０３４

交通银行

－

普惠证券投资基金

９，９８８，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８８，８８８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６，０８５，８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８５，８７４

国际商业机器

（

中国

）

有限公司

５，９１７，１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１７，１５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行业领先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６１３，４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１３，４６７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化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１

其他应收款

２２０，６１３，７８７．１２ １４２，７９６，７４１．３８ ７７，８１７，０４５．７４ ５４．４９％

２

应交税费

５，７１２，３３４．３２ １３，３９５，４６１．００ －７，６８３，１２６．６８ －５７．３６％

３

应付利息

０．００ １，３２７，５００．００ －１，３２７，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１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期末金额较期初金额增加

５４．４９％

，主要系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及其他往来

款项增加所致；

２

）应交税费：应交税费期末金额较期初减少

５７．３６％

，系本报告期支付各项应交税费所致；

３

）应付利息：期末金额较期初减少

１００．００％

，系本报告期支付夏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利息所致。

２

、报告期内利润表指标变化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６８９，５３３．８２ ２，５４５，１０４．２１ １，１４４，４２９．６１ ４４．９７％

２

投资收益

６２５，４１９．８８ １７１，６０２．０９ ４５３，８１７．７９ ２６４．４６％

３

营业外收入

３９８，２３４．２５ １，２８３，１８０．９２ －８８４，９４６．６７ －６８．９７％

４

营业外支出

１５０，５４７．３１ ６３，９２５．３０ ８６，６２２．０１ １３５．５１％

５

所得税费用

３，３１２，８２６．５１ ６，６６０，３２４．５６ －３，３４７，４９８．０５ －５０．２６％

６

净利润

１３，４７３，０４２．８７ １９，９５３，５０５．２１ －６，４８０，４６２．３４ －３２．４８％

７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３１９，６３４．９８ －９０２，０８１．１４ －４１７，５５３．８４ －４６．２９％

利润表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期增加

４４．９７％

，系本报告期内技术服务收入比例增加，计提相应营业

税金增加所致；

２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期增加

２６４．４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股票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３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期减少

６８．９７％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到的增值税软件退税减少所致；

４

）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增加

１３５．５１％

，主要系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营业外支出所致；

５

）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

５０．２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６

）净利润：本期净利润较上期减少

３２．４８％

，主要系以下因素构成：

ａ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１２．７２％

，系本

期确认的毛利率较低的纯集成收入减少，而毛利率较高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等收入比例增加，本期的

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

６０．８７％

上升至

６８．３５％

；

ｂ

、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增加，本报告期由于技术服务收入比例

增加，计提的相应营业税金同比增加

４４．９７％

；

ｃ

、管理费用的增加，本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薪资调整、对

２０１０

年度已经执行完毕的合同进行了及时激励， 以及公司自主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开始摊销等原因导

致管理费用较上期增加

１５％

。 上述原因综合导致本期净利润同比下降

３２．４８％

；

７

）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期减少

４６．２９％

，主要系去年

４

季度投资的子公司在经营初期产生的亏损

所致。

３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化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３，６０１，４９３．９７ －８３，１０６，５９２．３９ －１１０，４９４，９０１．５８ －１３２．９６％

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７３７，４８３．３３ ３８，２５２，９４２．００ －１４，５１５，４５８．６７ －３７．９５％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减少

１３２．９６％

，主要系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支付

给职工的现金增加以及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减少

３７．９５％

，主要系本期新增贷款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ＧＦ

字第

１１０００４

号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有关强调事项如下：

＂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亿阳公司与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签定《股权收购协议书》，受让亿阳集团持有的南京长江第三大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长

江三桥）

１０

，

８００

万股计

１０％

的股权，受让金额

５４

，

０００

万元。 因

２００８

年南京长江三桥净现金流量归属于亿阳

公司部分的实际完成

２

，

０１４．５１

万元，与评估机构确认的净现金流量相比未完成

１

，

１２８．９５

万元，表明未来南

京长江三桥净现金流量的完成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对此，我们已在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审计报告中进行强调

说明。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所述，亿阳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与控股股东亿阳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书，向亿阳集团转让持南京长江三桥

１０％

股权，总交易价款

６２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双方协议约定，该交易价

款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公告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内），亿阳集团向亿阳公司支付

转让款

１０％

，计

６

，

２１０

万元；首次付款后，亿阳集团按照每半年不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向亿阳公司支付

款项，直到全部付清为止，亿阳公司在收到亿阳集团支付的全部转让价款后

５

个工作日内协助亿阳集团

办理股权过户等法律手续。亿阳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已收到首付转让价款

６

，

２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收到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收到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但限于该项交易的特殊付款方式、涉及金额重大、期

限较长、未来存在不确定因素，且首次付款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所以亿阳公司虽然已在财务报表附

注中对该交易事项做了充分披露，且表明该交易事项有了新的进展，但剩余款项在未来是否能及时、足

额按照协议约定全部收回，并该长期股权投资权属转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董事会认为，公司转让南京长江三桥

１０％

的股权，交易价格确定是依据市场原则协商确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权益。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足额支付了前三期转让款，具备良好的支付能力，能够保证

按期履行上述协议。 下一期股权转让款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支付。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５６３

，

１５３

，

６３４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此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学群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

亿 阳 信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天威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５５０

；配股价格：

１１．９４

元

／

股。

２

、 本次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网上清算，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

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天威保变”）

配股方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００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天威保变

股本

总数

１

，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按每

１０

股配

１．８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

售，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２１０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

４

、发行人控股股东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以现金足额认购其应

认配的股份。

５

、配股价格：

１１．９４

元

／

股。

６

、募集资金数量：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５１

，

０２６．５６

万元（含发行费

用）。

７

、发行对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天威保变股份

的全体股东。

８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９

、承销方式：代销。

１０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本次天威保变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

公告以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Ｔ＋１

日 –至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Ｔ＋７

日

）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

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日期均为正常交易日；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配股发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

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

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

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

７００５５０

”，配股简称“天威配股”，配股价

１１．９４

元

／

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

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１８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

法原则取整（请投资者仔细查看“天威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

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西路

２２２２

号

电话：

０３１２－３２５２４５５

传真：

０３１２－３２３０３８２

董事会秘书：尹晓南

证券事务代表：张洪利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联系人：刘彤、王建政、徐锦、孟祥友、李弦、袁新熠、刘晓晨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８１２

、

５７６０１８１５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８８０

、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４０１

发行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事宜由公司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于公司与上海卢湾区工业

投资经营公司签订

＜

意向书

＞

的议案》。

关于公司签订《意向书》的公告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登载的《江苏旷达汽车织

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签订

＜

意向书

＞

的

公告》。

公司将按信息批露规范，进一步批露该《意向书》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的

具体情况及结果。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

签订《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卢湾区

工业投资经营公司（以下简称“经营公司”）经友好协商，为发展汽车座椅织物

面套业务，意向由双方共同成立合资经营企业，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签署了《意

向书》，本次意向成立合资经营企业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是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下属企业上海篷垫厂 （以下简称

“篷垫厂”）的长期供应商，与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及上海篷垫厂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意向合作方介绍

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 法定地址为中国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

２００

弄

２

号，法定代表人：徐振相，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

上海篷垫厂：经营公司下属企业，住所：上海市卢湾区肇嘉浜路

６２

弄

１８

号，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注册资本：

１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法定代表人：叶丹，主

营业务：自产自销汽车蓬垫，垫背汽车用沙发套，席套，旅行车垫背，利用边角

料加工的小商品。篷垫厂

２０１０

年销售收入约

３．０５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约

１５００

万

元人民币，是长期为上海汽车工业提供汽车座椅织物面套生产的企业。

三、《意向书》主要内容

１

、公司与经营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方式成立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新公司

名称暂定为“上海旷达篷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

暂定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具体持股比例为：公司出资

２４００

万元，持股

８０％

；经营

公司出资

６００

万元，持股

２０％

。

２

、新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卢湾区皋兰路

１４

号，新公司生产场所暂租赁上

海篷垫厂原有的上海浦东生产基地。

３

、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汽车座椅织物面套”。 新公司的业务

范围为篷垫厂现有的为上海汽车工业提供配套的汽车座椅织物面套业务及

公司所涉及的其它汽车织物座椅面套业务。

４

、 新公司收购篷垫厂经评估后与汽车座椅织物面套业务相关的经营性

资产，包括机器设备、其它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市场等，篷垫厂原有的土地和

厂房除外。

５

、新公司成立后，经营公司确保其下属企业篷垫厂现有的汽车座椅织物

面套业务，包括所有的客户、营销网络等全部业务转入新公司。

６

、新公司成立后，公司全面负责新公司的经营管理，向新公司派遣管理

人员。

７

、篷垫厂改制过程中的合同制员工的安置问题由上海篷垫厂负责处理。

原篷垫厂符合新公司劳动岗位要求的员工，新公司优先录取，与其重新签订

劳动合同。

８

、新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对上海篷垫厂及其相关联的火焰复

合企业进行生产的汽车座椅面料复合业务整合。

四、签订《意向书》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意向书》 涉及的汽车座椅织物面套业务是公司主营业务汽车内装饰面

料的下游产业，意向合作是为延伸公司产业链，完善产业链建设，拓展公司主

营业务范围。 合作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增强公司行业竞争力，

从而促进公司的后续发展，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

五、风险提示

１

、本次签订的仅为合资合作意向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

架性、意向性约定，意向书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２

、意向书所涉及标的需经有证券资质的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

公司对评估标的数额尚未确定。 正式协议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签署。

３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经营公司签订的《意向书》。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１

证券简称：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暨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增加临时议案的相关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发布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

证券时报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公司股东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票

５２５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６％

）提出的《关于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内容如下：

提议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４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

１４

，

７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下一年度；

本年度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４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资本公积共计转增股

５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计

５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总

股本由

１４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２０６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 并提交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表决。

根据《公司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２５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３．５６％

，且其提案内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

职权范围，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出增加临时提案的申请符合《公司法》、《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对第

５

项和第

１２

项议案表决时， 不得同时

投同意票。

二、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发出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公司董事会就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事宜做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５

、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股东可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

２２

号，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

、审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

８

、审议《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９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０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建设

５

万吨新型装饰材料项目的议案》；

１２

、《关于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上述

１

至

１１

项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第

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相关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孙文荣、姚延磊

电话：

０５３３－７７８５５８５

传真：

０５３３－７７８８９９８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

２２

号 邮编：

２５５４３２

２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３

、授权委托书及参会回执。

特此公告。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4月7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回执。

附件１：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

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

５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７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

》

８ 《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

９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１０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建设

５

万吨新型装饰材料项目的议案

》

１２ 《

关于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

附注：

１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的表决做出明确指示，则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

思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赞成票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

“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３

、授权委托书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股东名称：

＿＿＿＿＿＿＿＿＿＿＿＿＿＿＿＿＿＿＿＿＿＿＿＿＿＿＿＿＿＿

《居民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 ＿＿＿＿＿＿

委托人持股数额：

＿＿＿＿＿＿＿＿＿＿

委托人账户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

有效期限：

＿＿＿＿＿＿＿＿＿＿＿＿＿＿＿＿＿＿＿＿＿

附件２：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我单位 （个人） 持有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授权委托书和回

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实际上市流

通数量为

７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２

日。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宁波华翔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１９９

号文核准，公司以

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成功地发行了

７

，

３４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价格

１１．８８

元，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５

，

０７７．３８

万

元。

二、本次非关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有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已履行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

，

３４０

万股，上市流通

数量为

７

，

３４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２．９４％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２

日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万股

）

本次解除限售及可上市流通

数量

（

万股

）

１

杭州麦田立家泓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９００

２

浙江英维特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８００

３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４

湖南汇方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７００

５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

江阴西冶机械制造维修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８００

７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４０ １，６４０

合 计

７，３４０ ７，３４０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３，８０８，３５７ ２５．３６％ ７３，４００，０００ ７０，４０８，３５７ １２．４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８％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８，４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６％ ６８，４００，０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６８，４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６％ ６８，４００，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７０，４０８，３５７ １２．４１％ ７０，４０８，３５７ １２．４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３，３３１，６４３ ７４．６４％ ７３，４００，０００ ４９６，７３１，６４３ ８７．５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３，３３１，６４３ ７４．６４％ ７３，４００，０００ ８７．５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６７，１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４００，０００ ７３，４００，０００ ５６７，１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此次限售股份申

请上市流通事宜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止本意见书出具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６

日），参与宁波

华翔

２０１０

年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的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等

７

名特定投资者

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

定承诺，公司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符合

相关规定。 ”

六、其他事项

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７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

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

７

名股东的违规担保。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四月八日


